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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 251790-2010《生活垃圾填埋场稳定化场地利用技术要求》。本标准与GB/T 251790-2010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文件名称。

—调整了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

—原第4章“分类”修改为“总体要求”，并修改了全部内容。

—原第5章“要求”修改为“利用要求”，细化了“判定”与“利用”，并修改了部分内容。

—调整了第6章条文内容，并修改了部分内容。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专利的识别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城镇环境卫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451）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负责起草单位：

本文件参加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员：


本文件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0年首次发布为GB/T 251790-2010；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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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稳定化场地利用技术要求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稳定化场地利用的总体要求、利用要求和监测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自然稳定化和采取原位修复的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以下简称 “填埋场”）场地利用，简易生活垃圾填埋场可参照执行。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11742 居住区大气中硫化氢卫生检验标准方法 亚甲蓝分光光度法
GB 1455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18772 生活垃圾填埋场环境监测技术要求
CJJ 176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岩土工程技术规范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填埋场稳定化landfill stabilization

填埋场中可生物降解成分逐步分解，各项监测指标趋于稳定的过程。
稳定化程度 degree of stabilization

填埋区域从停止填埋垃圾至稳定前所经历的稳定化过程，分为三个不同程度：未稳定、初步稳定、基本稳定。

低度利用 low-level utilization

指人与场地非长期接触的利用方式，包括：草地、林地、农地、光伏发电、风力发电、信号塔等。

中度利用 moderate utilization

指人与场地不定期接触的利用方式，包括：小公园、运动场、运动型公园、游乐场、高尔夫球场、设备检修仓库等。
高度利用 high-level utilization
指人与场地长期接触的利用方式，自然稳定化的填埋场场地利用方式包括：一般仓储、工业厂房等。
总体要求
填埋场场地利用之前应根据监测结果进行稳定化程度判定；采用生态修复技术措施加速稳定化的填埋场在开发利用前还应进行场地风险评估、土地利用论证及有关部门论证。
应根据判定和利用要求制定监测计划，监测时间应满足稳定化程度判定要求。
填埋场场地稳定化程度判定可结合开发利用的规划分区域实施。
填埋场场地利用按照不同利用方式应满足其相应的环保要求。
利用要求
判定

填埋场稳定化程度判定应按表1的规定进行。当所有监测指标均满足判定要求时，该场地可判定为相应的稳定化程度。
表1填埋场场地稳定化程度的判定要求

	   稳定化程度
稳定化指标
	未稳定
	初步稳定
	基本稳定

	封场年限/a
	0~5
	5~10
	≥10

	堆体表面年沉降比/%
	＞1.5
	0.25~1.5 
	≤0.25

	可生物降解度/%
	＞16
	9~16
	≤9

	堆体浸出液BOD/COD
	＞0.3
	0.1~0.3
	≤0.1

	纤维素/木质素
	＞1.2
	0.6~1.2
	≤0.6

	注：
堆体表面年沉降比=年沉降高度/堆填高度×100%


场地应先满足封场年限、堆体表面年沉降比要求后，再进行堆体内部指标判定。

封场年限从填埋场需要进行判定的区域完成封场后开始计算。
采用生态修复技术措施加速稳定化的场地，封场年限不作为判定依据。
大型或分区填埋的填埋场，稳定化程度判定应根据填埋物、填埋深度、填埋时间分区进行。

封场后的连续监测数据可作为判定依据。当数据不全时，应补充连续监测；自然稳定化填埋场应连续监测1年以上，采用生态修复技术措施加速稳定化的填埋场应连续监测2年以上。
封场年限小于3年的填埋场，处于极端活跃期，不宜干扰和人为预处理。

利用
填埋场场地利用分为低度利用、中度利用、高度利用。
根据稳定化程度判定结果，未稳定的填埋场可进行低度利用，初步稳定的填埋场可进行低度、中度利用，基本稳定的填埋场可进行低度、中度利用和高度利用；采用生态修复技术措施的填埋场，不应进行高度利用。

利用期间的监测指标应满足表2要求,采用生态修复技术措施达到基本稳定的填埋场还应对判定指标持续监测。
表2 填埋场场地稳定化利用的要求
	稳定化程度
利用要求
	基本稳定

	
	初步稳定
	/

	
	未稳定
	/
	/

	利用方式
	低度利用
	中度利用
	高度利用

	利用范围
	草地、林地、农地、光伏发电、风力发电、信号塔、垃圾运输车洗车场等
	小公园、运动场、运动型公园、游乐场、高尔夫球场、设备检修仓库、垃圾运输车辆停车场等
	一般仓储或工业厂房，生活垃圾资源化回收车间等末端设施

	地表水水质
	满足GB3838相关要求

	堆体表面填埋气/有限空间
	不影响植物生长，

甲烷浓度≤1%
	甲烷浓度＜0.01% 

硫化氢＜7.5 mg/m3
	甲烷浓度＜0.001%
硫化氢＜1.5 mg/m3

	场地区域大气质量
	－
	达到GB3095二级标准

	恶臭
	－
	达到GB14554二级标准

	堆体表面沉降/（cm/a）
	＞35
	10~35
	1~10

	渗沥液水质
	COD≤1000mg/L
	COD≤500mg/L，
氨氮≤100mg/L
	COD≤100mg/L

	植被恢复
	恢复初期
	恢复中期
	恢复后期


利用方式宜避免产生有限空间或爆炸风险。当存在有限空间或爆炸风险时应进行安全评估，还应符合国家其它规定。
填埋场场地利用应采取措施防止破坏填埋场堆体的封闭性。
利用场地应及时采用植被对填埋堆体进行保护，根据堆体稳定化程度，可按恢复初期、恢复中期、恢复后期分别选择植物类型，并符合下列规定：
恢复初期，生长的植物宜以草本植物生长为主；
恢复中期，植物宜包含乔灌木植物；
恢复后期，植物生长旺盛，宜包括各类草本、花卉、乔木、灌木等。
监测

准备工作
监测开始前，应做好取样人员的安全培训及交底工作。
取样开始前，应做好防污染环境与保障堆体密闭性的措施。
堆体表面沉降比/堆体表面沉降
监测点的布设
监测点布设按CJJ176中9.5.2的规定执行。

监测方法
沉降监测方法按CJJ176中9.5.1的规定执行。
监测频次
自然稳定化的填埋场堆体表面沉降比应每年监测一次，采用生态修复技术措施加速稳定化的填埋场堆体表面沉降比应每季度监测一次。
填埋场在开发利用后，堆体表面沉降应每年监测一次。

可生物降解度
采样点的布设
根据填埋场填埋物实际情况，以反映整个堆体的垃圾组分特征为原则，选取具有代表性的采样点位：
在设有填埋气体集中收集或导排设施的填埋场，采样点应布设在2个填埋气体收集管中间；
在未设填埋气体收集与导排设施的填埋场，单个监测网格的面积宜为400m2~1600m2；若封场时间在10年以上、垃圾来源较均匀、有类似填埋场详细场地调查报告供参考的，单个监测网格的面积可增至900m2-3600m2；场底地形或地质条件变化较大，宜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增加采样点。

采样方法
采样前，应使用光电离探测器对采样点进行探测，并应确保采样点安全；宜掌握采样点原生垃圾组成，初步判断稳定化程度；
钻孔前，应用小铲去除15 cm 表层覆盖土；
采样孔宜采用干钻和套管护壁，直径不宜小于110 mm，取样器直径不宜小于90 mm；

堆体厚度小于3m，应分上、下两层采样；堆体厚度3m~15m，应分上、中、下3层采样，分别为：总挖掘深度1/6 处为上层、1/2 处为中层、5/6处为下层；堆体厚度超过15m应按五点法采样，分别为：总挖掘深度1/6 处为上层、1/3 处为中上层、1/2 处为中层、2/3 处为中下层、5/6处为下层。
钻孔开始后，钻至每个取样层深处时，应用带尖头的铲子采集垃圾样品，剔除明显不能被降解的塑料等杂物后充分混合，每取样层应分别采集至少1kg可供实验用样品。

将分拣后的垃圾样品，应置放于贴有相应标签的采样容器中，密封待测定。
监测频次
自然稳定化填埋场，应每季度宜采样1次；采用生态修复技术措施加速稳定化的填埋场应按工艺周期进行监测，每月采样不应少于1次。
分析方法
分析方法按附录A可生物降解度分析方法执行。

浸出液BOD/COD 

采样点的布设
采样点布设按6.3.1。

采样方法
填埋物采样方法按6.3.2。

监测频次
自然稳定化填埋场，应每季度不宜少于1次；采用生态修复技术措施加速稳定化的填埋场，应按治理工艺周期进行监测，每周不应少于2次。
分析方法
浸出液制样：按HJ/T 20中5.2.2的方法缩分全部样品，取混合样品40g置于锥形瓶中，加蒸馏水1000mL，封口后置于15℃-20℃中浸泡24小时，前6小时振摇，后18小时静置，过滤后的溶液即为浸出液。
分析方法按GB/T 18772中6.4的规定执行。

纤维素/木质素
采样点的布设
采样点布设按6.3.1。

采样方法
采样方法按6.3.2。

监测频次
监测频次按6.4.3。

分析方法
分析方法按附录B木质素与纤维素的监测方法执行。

地表水
地表水监测应符合GB/T 18772。

有限空间/堆体表面填埋气
采样点的布设
有限空间采样点布设：垂直方向应按上、下布设；水平方向，上部采样点布应为最高点、通风口、气流强区域、腔顶部等，下部采样点布设应为最低处、下凹处、沟槽处等；
堆体表面填埋气布设：堆体表面上2m以下高度范围内设置取样点，点间距宜为30m~35m。

采样方法
有限空间气体采样：甲烷采样方法按GB/T 18772中5.3.1的规定执行，硫化氢采样方法按GB 11742中5的规定执行。

堆体表面填埋气采样：采样方法按HJ/T194中第4章的要求执行。

监测频次
有限空间与堆体表面填埋气监测宜每季度监测1次，夏季每月1次，一年不少于6次。

分析方法
甲烷分析方法按GB/T 18772中5.4的规定执行，硫化氢分析方法按GB 11742中6的规定执行。
场地区域大气质量

场地区域大气监测应符合GB/T 18772。
恶臭
恶臭监测应符合GB 14554。

渗沥液水质

渗沥液监测应符合GB/T 18772。
附录A
（规范性附录）

可生物降解度分析方法
A.1 可生物降解度分析试剂制备方法为：

重铬酸钾溶液，c[K2Cr2O7]=2mol/L（配制方法为：将98.08g重铬酸钾溶于 500 mL 蒸馏水中，然后缓慢加人250mL浓硫酸，加蒸馏水至1L)；

硫酸亚铁铵标准溶液，c(NH4)2Fe(SO4)2]=0.25 mol/L（配制方法为：小心地将 20 mL 浓硫酸加人780mL水中，再将98.05g NH4)2Fe(SO4)2·6H2O 溶于其中)；
浓硫酸；

试亚铁灵指示液（配制方法为：称取1.485g邻菲罗啉，0.695g硫酸亚铁，溶于水中，加水稀释至100 mL，贮于棕色瓶中)；

A.2 可生物降解度分析步骤为：

称取0.5000g风干并经磨碎的试样，置于250mL的容量瓶中；
用移液管准确量取15.0mL的重铬酸钾溶液，加入瓶中；

向瓶中加人 20 mL硫酸，摇匀；

在室温下将容量瓶置于振荡器中，振荡1h（振荡频率为100次/min左右）；

取下容量瓶，加水至标线，摇匀；

从容量瓶中分取25mL置于锥形瓶中，加试亚铁灵指示液3滴，用硫酸亚铁铵标准溶液滴定，溶液的颜色由黄色经蓝绿色至刚出现红褐色不褪即为本次试验的终点，记硫酸亚铁铵溶液的用量；
用同样的方法在不放试样的情况下，做空白试验；

按下式计算可生物降解度B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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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V0—空白试验所消耗的硫酸亚铁铵标准溶液的体积，mL；

V1—样品测定所消耗的硫酸亚铁铵标准溶液的体积，mL；
c—硫酸亚铁铵标准溶液的浓度，mol/L；
ω—样品质量，g。
附录B
（规范性附录）

纤维素与木质素的监测方法
B.1采用范氏洗涤法测试纤维素和木质素含量的步骤为：
主要试剂包括酸性洗涤溶液（称取20g 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铵（CTAB）溶于1mol/L 的H2SO4 溶液，适当加热搅拌）、72%硫酸溶液（取652 mL 浓硫酸，导入200 mL 水中，冷却后稀释定容至1000 mL）、十氢化萘、无水亚硫酸钠；
主要仪器包括天平、玻璃坩埚、坩埚、烧杯、电热炉；
试样准备：将待测的生活垃圾试样在60℃~70℃的条件下烘干，剔除其中的橡胶、化纤、塑料、金属、玻璃等组分，剩余试样过5mm筛，筛下物研磨后过16目筛，混合均匀后置于干燥容器中密封保存待测试。
纤维素含量测试：称取1.0g~2.0g的样品（质量为m0）置于烧杯中，加入100mL酸性洗涤剂、数滴十氢化萘、0.5g无水亚硫酸钠；将烧杯套上冷凝装置置于电热炉上，在5~10 分钟内煮沸，并保持微沸状态60分钟；趁热用已知重量的玻璃坩埚（质量为G1）抽滤，同时用沸水反复冲洗玻璃坩埚和试验至滤液呈中性；将玻璃坩埚和试样置于105℃烘箱中烘干120分钟，在干燥器中冷却30分钟后称重，质量为G2。

木质素含量测试：将玻璃坩埚中的试样取出，置于50mL烧杯中，加入5mL的72%硫酸溶液，消解180分钟，然后加水45mL，静置8小时；之后采用砂芯漏斗（质量为S1）过滤，水洗试样至滤液中性；将砂芯漏斗与试样置于60℃烘箱中烘干，记录质量为S2；将试样从砂芯漏斗取出后置于550℃马佛炉中180分钟，测得剩余灰分质量为ma；
试样中纤维素含量θc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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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G1—玻璃坩埚重量，g；
G2—玻璃坩埚和试样烘干后重量，g；
S1—砂芯漏斗重量，g；
S2—砂芯漏斗与试样置烘干后重量，g；
m0—试样重量，g；
θc—纤维素含量，%。
试样中木质素含量θL为：
 SHAPE  \* MERGEFORMAT 



式中：
S1—砂芯漏斗重量，g；
S2—砂芯漏斗与试样置烘干后重量，g；
ma—试样灰化后的重量，g
m0—试样重量，g；
θL—木质素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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